
证券代码：300308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2023-140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清源华擎二号基金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际旭创”）以自有资金 1,500

万元认购苏州清源华擎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清源华擎二

号”或“基金”）的出资份额，并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根据《苏州清源华

擎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协议”），本次投资完成后，

公司持有合伙企业 12.7551%的出资份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

公司总裁对外投资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 

1、公司名称：苏州清源华擎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清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成立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C4F3P79A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3

室-A061 工位（集群登记）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9、公司本次出资后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企业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 认缴比例 

1  苏州清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0.00 8.5034% 

2  苏州先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7.0068% 

3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 17.0068% 

4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8.5034% 

5  扬州嘉恒新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8.5034% 

6  清研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8.5034% 

7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0 12.7551% 

8  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260.00 19.2177% 

合计  11,760.00 100.00% 

（二）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 苏州清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MA26LKKW4B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聚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1 年 07 月 22 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4 室-012 工位（集群登记）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 

苏州聚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清研华科新

能源研究院（南京）有限公司（30%），上海泽夏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50%）。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三）基金管理人 

企业名称 苏州华研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338970549D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聚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21 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4 室-018 工位（集群登记）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 

苏州聚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3.50%），上海泽夏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4%），黄恒（4%），吴朝阳（3%），苏州

事达同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3%），苏州汇利华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2.5%）。 

备案情况 
属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已依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登记编号：P1064207。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四）其他主要合伙人情况 

1、苏州先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苏州先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MA1WCGEH53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单金秀（SHAN JINXIU） 

成立日期 2018 年 04 月 12 日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 1028 号 4 幢 

营业范围 

研发、制造、销售：电动汽车的电池和零部件、监测设备、智能

设备、工业机器人；并提供所售产品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和技

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100.00%）。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2、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6,579.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04345955Y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周家儒 

成立日期 1999 年 04 月 13 日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翔路 1 号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

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润

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网络技术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装

卸搬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包装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办公服务；软件开发；报关业务；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主要股东情况 周家儒（31.45%）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3、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425.42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65419113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徐涛明 

成立日期 2003 年 01 月 30 日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905 号 

营业范围 

生产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标准件、汽车关键零部件，销售

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69.92%）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4、扬州嘉恒新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扬州嘉恒新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84MA1W740W9F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宝民 

成立日期 2018 年 03 月 14 日 

住所 高邮市卸甲镇高邮苏中循环经济产业园 

营业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评估、咨询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除外），汽车科



技领域内项目投资、技术咨询、技术投资、技术转让，涉农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仓储（危险品除外）、能源科技、储能科技、

能源电站、新能源充电桩设备（除特种设备）的设计和安装，汽

车租赁服务、销售新能源充电桩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灯具、

高低压配电设备、节能环保产品、电子产品、照明设备、自动化

控制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李宝民（100.00%）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5、清研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清研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MA23EKKCX2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震 

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浦口经济开发区步月路 9 号-156 

营业范围 

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人工智

能通用应用系统；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

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智能

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计算机系统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机动车改装服务；新能

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广告设计、代理；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情况 
南京清哲科技有限公司（95.00%），清研华科新能源研究院（南

京）有限公司（5.00%）。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否 



行人情形 

6、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855060575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长江大都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26 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 号领寓商务广场 1 幢 18 层

1803 室-A030 工位（集群登记） 

营业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企业投

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业务、服

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 

苏州长江大都会发展有限公司（GP，68.4375%），苏州高铁新

城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1.25%），苏州环秀湖实业发展限公

司（0.3125%）。 

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 
否 

是否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 
否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 

从事创业投资事业，重点投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  

2、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3、存续期限 

合伙期限存续期为 7 年，其中，投资期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算共计 4 年，运作

期为余下 3 年。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后，可延长上述合伙期限。 

4、缴纳出资 

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11,760 万元人民币。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增加其认缴



出资额的，需通过原有合伙人全体一致同意。各合伙人的出资分三次资金到位，各合

伙人应自收到基金管理人第一次拨付通知后 30 日内进行首期出资，有限合伙人首期

出资金额为认缴出资额的 40%，普通合伙人首期出资金额为 400 万元。当首期出资

的投资进度达到 70%时（即对外投资金额达到合伙人合计已出资金额的 70%），由

基金管理人指令拨付第二次出资，各合伙人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缴纳第二次出资，有

限合伙人第二次出资金额为认缴出资额的 40%，普通合伙人第二次出资金额为 400

万元。当第二次出资的投资进度达到 70%时（即对外投资金额达到合伙人合计已出

资金额的 70%），由基金管理人指令拨付第三次出资，各合伙人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

缴纳第三次出资，金额为认缴出资额的剩余部分。除首期出资外，每次出资前，基金

管理人需提供投委会决策及出资凭证，以证明投资进度达到 70%。 

5、基金管理人 

苏州华研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基金管理人。投资期间按照合

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 2%收取年度管理费用。 

6、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的

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有限合

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普通合伙人，但须保证合伙企业至少有一名普通合

伙人。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

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

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

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如违反合伙协议

约定参与经营管理的，视为普通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一起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

的债务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

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7、合伙事务执行 

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检查其执行

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 

8、投资业务 

本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本协议约定行使权力和

履行义务。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8 名委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委派 4 名委员（含 1 名

专家委员），有限合伙人委派 4 名委员（由认缴出资额排名前四的有限合伙人委派，

其中太联创投有权委派 1 名投委会委员）。所有投资项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查

批准，原则上将不低于 50%的份额投资于初创期创业企业， 投资单个项目（包括分

多次投资）的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基金总规模的 20%。 

项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二分之一（不含）以上委员通过，形成投资决议，交基

金管理人落实执行。如投资项目为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关联方，该合伙人委派的委员需

回避，项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其他委员中二分之一（不含）以上委员通过。 

9、收益分配 

本合伙企业不得进行循环投资，投资收益及业绩报酬的分配顺序为： 

第一轮分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分配

所得金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 

第二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分配后可分配收入仍有剩余，则继续按照实缴出资比

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分配所得金额使得其实缴出资额实现

按照年化收益率 10%（单利，一年按 365 天计，下同）计算的年基础收益。 

第三轮分配：如经过第二轮分配后可分配收入仍有剩余（以下简称“超额收益”），

则其中超额收益的 80%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超额收益的 20%作为

业绩报酬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10、会计核算 

本合伙企业应于每个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出具《基金年度运行情况报告》及经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金年度会计报告》报告监管部门。本合伙企业按规定接

受审计、国资、金融办以及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涉及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不排除可能涉及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对于可能发生的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程序规范，并尽量避免

同业竞争，最大程度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将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布

局，促进产业与资本之间的优势资源互补与整合；且投资基金可通过项目投资实现投

资收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1、合伙企业可能面临合伙人认缴资金未及时到位，影响后续投资项目的风险；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

响，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基金寻找候选标的过程还可能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导致基金的投资期可能存在被适度延长的潜在风险。 

2、本次交易公司全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0 万元，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的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事项 

1、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基金份额的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公司

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交易各方签署的协议文件。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8 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二、投资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本概况
	（二）普通合伙人
	（三）基金管理人
	（四）其他主要合伙人情况
	1、苏州先莱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扬州嘉恒新能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清研智能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6、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
	2、经营范围
	3、存续期限
	4、缴纳出资
	5、基金管理人
	6、合伙人
	7、合伙事务执行
	8、投资业务
	9、收益分配
	10、会计核算

	四、涉及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五、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六、其他事项
	七、备查文件

